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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06        证券简称：福斯特        公告编号：2019-017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月 30

日披露了《福斯特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现将一季报的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

下： 

 

一、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情况 

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中，公司综合光伏行业发展现状、同行业可比公

司情况及公司实际发生坏账损失的情况，对应收光伏行业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分  类 
变更前应收款项 

计提比例(%) 

变更后应收款项 

计提比例(%) 

信用期内的应收款项 5.00 5.00 

逾期一个月内的应收款项 50.00 20.00 

逾期超一个月的应收款项 50.00 50.00 

账龄 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100.00 100.00 

从上表可见，公司信用期外逾期一个月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原计提比例为

50%，现变更为 20%。 

上述变更导致根据 2019年 1月 1日所持有的应收款项计算，坏账准备冲回

约 5,820.91 万元，扣减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金额约 837.69 万元后，影响净额

约为 4,983.22万元，约占 2018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6.63%；根据 2019 年 3月

30 日所持有的应收款项计算，坏账准备冲回约 7,936.18 万元，扣减递延所得

税资产转回金额约 1,105.89 万元后，影响净额约为 6,830.29万元，约占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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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9.09%。 

 

二、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的原因 

(一) 原计提方法的形成和光伏市场的发展 

2012年，由于欧盟和美国对光伏行业进行“双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全

球光伏市场日益低迷，光伏组件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我国光伏组件企业普遍出

现库存积压，部分光伏组件厂商停产、减产，在 2012年度普遍出现经营亏损。

当时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也在 2013 年初实

施破产重整。下游行业的经营环境恶化导致公司客户整体出现经营困难，公司

判断 2012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存在明显减值迹象，进而对光伏行业的应收账款，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

账准备。2013年下半年至 2017年，受益于国内多项促进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

光伏行业出现回暖，下游大客户的经营情况虽有所改善，部分企业也实现扭亏

为盈，但整体上看，下游客户的资产负债率等偿债能力指标仍然较差，公司也

一直延续原有的对光伏行业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受 2017年光伏行业产业链中的硅料、硅片、组件扩产，以及 2018 年“531

新政”（指 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三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

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号)）的影响，光伏组件的价格从 2.5元

/W左右迅速大幅跌至 1.8元/W左右，光伏平价化时代已经到来，正在爆发中的

海外市场基本上已形成无需政府补贴的平价化市场，光伏发电已经在世界诸多

地区成为了较为廉价的能源，在光伏需求多元化、稳定化的同时光伏产业的格

局也愈加清晰稳定，光伏行业整体趋向良性发展。 

 (二)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总体较为谨慎 

2016年度至 2018 年度，根据年报披露信息，公司与主要竞争对手苏州中来

光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来股份）及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优新材）的应收款项（含应收账款及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比例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比例 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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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来股份 118,281.90 5,376.94 4.55 114,115.00 4,210.99 3.69 69,433.36 2,684.59 3.87 

海优新材 40,967.53 1,112.47 2.72 31,111.20 70.72 0.23 30,198.56 189.57 0.63 

福斯特 181,126.43 36,698.14 20.26 135,592.59 26,996.13 19.91 135,511.83 28,269.04 20.86 

 

由上表所示，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比同行业竞争对手高出较

多，同时公司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对光伏行业客户的应收款项进行严格管控，

较为成功，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很少。公司原坏账准备计提方法从 2014

年 IPO 后延续至今，从光伏行业状况、同行业可比公司和公司实际情况来看，

都是十分稳健的。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所计提的坏账准备已远远超过实际坏账

损失，可能导致财务报表不能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因此，随着光伏行业的发展和稳定，公司基于对光伏行业应收款项信用风

险估计的变化，调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在继续保持谨慎的前提下，

有利于降低应收款项的变动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的波动影响，更加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和行业状况，并有利于财务报表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三、公司的处理 

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同意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2019年 4 月 28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金融工具会计政策的具体

执行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变更后的金融工具会计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

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

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在 2019年 4月 30日公告的“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4.2 首次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情况”段落中，误将光伏行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导致

的调整金额，填入 2019 年 1月 1日的期初留存收益调整金额，因该项调整属于

会计估计变更，而非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而产生的会计政策调整，导致差错，

应作更正。上述差错对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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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行业状况对光伏行业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的计提比例进行调整后，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上

述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变更。 

监事会意见：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行业状况对光伏行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的计提比例进行调整后，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有利于财务报表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同意公司实施上述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的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经审核，我们认为，贵公司对光伏行业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即将逾期 1 个月内的光伏行业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从原来的 50%变更为 20%，实质上属于会计估计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调整

后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更加符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行业状况，并有利于财务

报表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特此公告。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    


